國立中正大學生物安全第二等級實驗室安全自動檢查表
106.12.26. 106年度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修訂通過
  系所：             實驗室名稱：                         檢查日期： 
	自動檢查內容

	實驗室設施
	說        明
	是
	否
	備註

	實驗室位置
	實驗室無需與大樓建物內部的一般動線相區隔。可以門與公共區域做區隔，惟應符合其他相關法之規定
	
	
	

	
	門的大小須足以讓設備能夠進出
	
	
	

	
	實驗室需有人員管制措施
	
	
	

	實驗室物理結構
	實驗室應採取便於清理的設計，不宜鋪設地毯
	
	
	

	
	實驗室對外開啟的窗戶應加裝紗窗
	
	
	

	
	實驗室家具（桌檯）須能支撐預期載重及用途。工作台、櫥櫃與設備之間，應預留便於清理的空間
	
	
	

	
	工作台表面需為防水、抗熱、抗有機溶劑、抗酸鹼及其他化學物質
	
	
	

	
	實驗室工作用椅需以無孔防滲材質包覆，以便用適當的消毒劑清理除污
	
	
	

	生物安全櫃之要求
	應設有生物安全櫃，實驗室需定期檢測並有紀錄呈現
	
	
	

	
	生物安全櫃之安裝位置應遠離門口，且位於不受進、排氣、和人員走動頻繁影響的實驗區域
	
	
	

	
	生物安全櫃必須通過其原廠所依循之國家檢測標準、產品認證及現場安裝檢測
	
	
	

	
	生物安全櫃每年至少測試1次，並有測試報告留存
	
	
	

	高壓滅菌鍋消毒滅菌和廢棄物清理
	高壓滅菌鍋需有操作流程及定期保養並有紀錄留存
	
	
	

	
	高壓滅菌鍋需備有使用紀錄並確實登記
	
	
	

	
	實驗室提供高壓滅菌鍋將感染性廢棄物消毒滅菌並依感染性廢棄物清運之標準作業流程處理
	
	
	

	
	實驗室感染性廢棄物之處理應遵循感染性廢棄物相關法規執行
	
	
	

	實驗室設施
	實驗室需設置洗手槽並靠近入口處，洗手槽可採用肘動、腳踏或自動感應操作方式
	
	
	

	
	裝設洗眼設施
	
	
	

	實驗室安全措施
	實驗室主管(計畫主持人)應執行本身機構所明訂之實驗室進出管制之政策，並據以施行
	
	
	

	
	實驗室需有人員的管制措施，不使用時，實驗室仍須實施門禁管制
	
	
	

	
	實驗室必須符合消防、安全衛生等相關法規之要求
	
	
	

	
	實驗室內應設置火警警報系統
	
	
	

	
	實驗室應針對火災、地震等災害及實驗室生物安全意外事件擬訂實驗室緊急應變計畫
	
	
	

	實驗室操作規範
	感染性生物材料之操作人員應經實驗室主管或具二年以上操作經驗之人員訓練測試合格
	
	
	

	
	實驗室門口應標示生物危害標誌、實驗室管理人員、實驗室主管與緊急聯絡人之姓名、職稱、聯絡方式及實驗之病原體種類
	
	
	

	
	實驗室人員需接受適當之醫療管理
	
	
	

	
	實驗室應有生物安全手冊供取閱並落實執行
	
	
	

	
	具感染性物質使用堅固耐用的防漏容器
	
	
	

	
	實驗室菌種數量盤點及使用紀錄
	
	
	

	
	感染性物質洩漏意外由經過適當訓練人員按照生物安全規範程序處理及通報相關單位並有紀錄留存及備有生安洩漏緊急處理包
	
	
	

	
	確實穿著實驗相關安全防護裝備並在有安全疑慮時確實更換
	
	
	

	
	盛裝感染性或潛在感染性廢棄物的容器，必須放入感染性廢棄物專用加蓋垃圾桶及塑膠袋處理
	
	
	

	
	完成工作後於工作台表面及使用過之器材，應使用適當之除污方式消毒並整理清潔，離開時需確實洗手
	
	
	


填表說明：生物安全第二等級實驗室，適用於可能對人員及環境造成中度危害的病原相關工作。
實驗室自動檢查人員（簽章）：
實驗室自動檢查負責人（簽章）：
